附件 1
资格审查条件
附录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注册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专业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及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专业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资质证书有效期统一延期至2023年12月31日）；

3、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1 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附录2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1、最近一年（2021年），企业净资产（总资产-总负债）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

2、最近一年（2021年），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

3、近三个年度（2019年至2021年）的年平均营业总收入不少于8000万元人民币；

4、近三个年度（2019年至2021年）至少有2年盈利。




注:1、企业净资产、营运资金是按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最新年度数据计算得出。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2 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附录3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近5年内（2018年5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日）成功独立完成以下业绩：

①、至少3项一级或以上等级公路机电工程（须含监控系统）施工项目业绩,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

②、至少3项一级或以上等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工程（须同时含有标志、标线、护栏）施工项目业绩，单项里程不少于25km，累计里程不少于100km。


注：1、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2、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为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业绩信息的网页截图体现其完成的工作必须为公路新建机电工程项目（或机电专项施工工程项目）或公路新建交通安全设施工程项目（或交通安全设施专项施工工程项目），不含公路机电工程日常维护（养护）项目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日常维护（养护）项目。

3、本表要求业绩指由投标人完成的业绩，机构总部（如总公司、集团公司、局等）与其下属机构或专业单位的施工业绩经验不予认定。业绩计算时间以此期间通过交工验收的时间为准。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为联合体业绩，则按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业绩信息的网页截图体现其完成的工作量认定，无法界定其完成的工作量，此业绩不予认定。
4、同一工程项目业绩同时满足①、②项业绩要求条件的，可分别计算。
5、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附录4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在最新年度广东省公路工程从业单位 (施工单位) 信用评价 (含无最新年度而 上一年度有信用评价) 中，信用等级未被评为 D 级；

初次进入广东省的投标人，在最新年度的全国公路从业单位 (施工单位) 信用 评价结果中未被评为 D 级。


注:1、信用等级类别应与招标相应的标段类别对应。

2、信用等级的确定原则遵循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2款的规定。

3、投标人应根据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中“八、资格审查资料  (五) 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填写情况说明。

附录5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个）
	资格要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担任类似工程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岗位累计12个月，并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机电工程专业壹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或公路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

撤离）



	项目总工
	1
	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主管类似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累计12个月，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注：1、资格要求的人员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均应在申请人所在单位，否则视为无效。

2、主管技术工作指：担任过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总工程师、质检部门负责人、工程部门负责人。担任类似工程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岗位经验累计时间、主管类似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时间统计至月，计算时尾数如不少于15天的按1个月计，不足15天部分不计。

3、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5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